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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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公司将闲置的募集资金

7,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以及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已根据股东大

会决议使用了该笔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012

年

3

月

1

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六个月，并已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６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一项发明专利及四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登记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期

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０９ １

０１８３５４５．Ｘ

一种直驱风力发电机定

子扇形片的加工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９－０９－２３ ２０

年 第

８６４７６７

号

２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４４３３１．６

一种可拆分式胎具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１２－０７ １０

年 第

１８４５４８２

号

３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４４２０３．１

一种高速冲设备中的定

位盘可调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１２－０７ １０

年 第

１９６７８５６

号

４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１１２７６１．８

一种可拆分胎具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４－１８ １０

年 第

１９５２０９３

号

５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１３３８９０．５

一种铸铝铁芯转子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４－２９ １０

年 第

１９５２３７８

号

以上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发挥技术研发优势，巩固公司技术领

先地位，提升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６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子公司天津滨海通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津通

达”）通知，根据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下发的《关于给予风力发电机定转子项目

新型工业化发展资金的函》（张家窝政函［

２０１２

］

２

号），天津通达将获得天津市张家窝镇政府新型工业化发展

资金

９３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天津通达已收到补贴款共计

９３０

万元。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将该笔资金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有积极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

２０１２－０１１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在《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上屋彩虹工业城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

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

有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

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本公司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代表人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

２

）个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镇上屋彩虹工业城），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５６

２．

投票简称：彩虹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彩虹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

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表

３

：激活校验码一览表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可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

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３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化春 李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３６８３８ ３３２３６８２９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２３６８６６

电子邮箱：

ｄｏｎｇｓｈ＠ｒａｉｎｂｏｗｖｃ．ｃｏｍ

邮编：

５１８１０８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日

附件：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召开的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

指示行使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

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

／

本人，其后果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

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８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获得证书情况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收到由江西省科学技术厅、江西省财

政厅 、 江西省国家税务局 、 江西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

ＧＲ２０１１３６００００４０

），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发证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有效期：三年。

二、对本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内，公司将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预计将对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２

、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影响的具体情况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中，已按

２５％

的税率预缴了企业所得税。现根

据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所得税率做出调整后， 预计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净利润

５２７．２５

万元，至

１２８００．８５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３９．０３％

，未超出公司此前

对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修正的范围（即：预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净利润增长

１２０％－１５０％

）。

本次财务数据调整后较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业绩快报数据）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

度（

％

）

本报告期

（本次调整后数据）

增减变动幅

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９２９

，

８８０

，

０２３．６８ ３

，

０２２

，

８６３

，

８４６．２６ ３０．０１％ ３

，

９２９

，

８８０

，

０２３．６８ ３０．０１％

营业利润

１６０

，

４７６

，

６２２．１８ ５２

，

６５１

，

９４７．９５ ２０４．７９％ １６０

，

４７６

，

６２２．１８ ２０４．７９％

利润总额

１７１

，

１５９

，

８６２．７３ ６０

，

８０６

，

４７０．９１ １８１．４８％ １７１

，

１５９

，

８６２．７３ １８１．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２２

，

７３５

，

９９６．５０ ５３

，

５５３

，

９６０．７６ １２９．１８％ １２８

，

００８

，

４７１．３７ １３９．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６ ０．２１ ２３．８１％ ０．２７ ２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１１．０７ ８．６９ ２．３８％ １１．５２ ２．８３％

本报告期末

（业绩快报数据）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

度（

％

）

本报告期末

（本次调整后数据）

增减变动幅

度（

％

）

总资产

４

，

２５２

，

７０３

，

２４６．６２ ２

，

９８２

，

３４７

，

５９３．５８ ４２．６０％ ４

，

２４７

，

９４２

，

４４５．１７ ４２．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３２

，

００６

，

１０３．０９ ６４１

，

３８６

，

９６７．８７ １０７．６８％ １

，

３３７

，

２７８

，

５７７．９６ １０８．５０％

股本

４７９

，

６９９

，

２００．００ ２４９

，

９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９５％ ４７９

，

６９９

，

２００．００ ９１．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２．７８ ２．５７ ８．１７％ ２．７９ ８．５６％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２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财务部审计，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４

，

５８５

，

６１７

，

１９７．５０ ３

，

８９０

，

１２１

，

４６５．１１ １７．８８％

营业利润

１２８

，

４３６

，

０４９．３９ １０４

，

９７４

，

６７６．７１ ２２．３５％

利润总额

１４４

，

４３２

，

８１４．８２ １０３

，

２９５

，

６８２．０１ ３９．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５

，

９５５

，

７４６．１８ ９６

，

３５９

，

５０１．８５ ３０．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１ ０．２４ ２９．１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０８％ １１．１６％

增加

１．９２

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２

，

３０９

，

５６０

，

０９９．８６ ２

，

４２４

，

５３８

，

５２８．２７ －４．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１８

，

７４８

，

７７９．１５ ９０７

，

５８７

，

３３８．１９ １２．２５％

股本

４０４

，

５１３

，

２５０．００ ４０４

，

５１３

，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５２ ２．２４ １２．５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公司产供销环节保持良好营运循环，开工率达

９３％

，产销率

９９％

，货款回笼率

１０１％

，新产品

逐步得到市场认可，为产品毛利作出贡献。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１７．８８％

及

２２．３５％

。

２

、

２０１１

年公司营运资产净增加，资产负债率降低，偿债能力得到加强。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加

１．９２

个

百分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约

１．９

亿元。

３

、公司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分别为

３９．８２％

及

３０．７１％

，主要系本期公司调整

产品结构，产品销售量增价升，毛利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１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０２０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以邮寄、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以书面表决方式（传真）召开。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的审议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优化决策机制，提升管理水平，通过改进组

织结构以促进公司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根据上述需要同意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原条款】：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销售总监、市场总监及董事会秘书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修改为】：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总裁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总裁、高级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公司章程》修改条款见附件

１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优化决策机制，提升管理水平，通过改进组

织结构以促进公司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根据上述需要，同意聘任吕宏先生、成世毅先生、顾清先生、陈光珠

女士、杨琼芳女士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其中，吕宏先生分管公司投资并购、证券财务工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成世毅先生分管公司铁路市场营销业务；顾清先生分管公司非铁路市场营销业务；陈光珠女士分管公司生产

运营工作；杨琼芳女士分管公司人力资源、行政工作；公司总经理徐玉锁先生、副总经理陈长安先生之职务名

称根据《公司章程》分别变更为总裁、高级副总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

２

）经审阅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等资料，认为公司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履行相关职责的任职

条件及工作经验；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

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

３

）同意聘任上述人员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副总裁简历见附件

２

：高级副总裁简历。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车斌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董

事会同意改聘徐浪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徐浪先生目前暂未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将尽快参加深交

所相关培训并考取董秘资格证书。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Ｔ２

栋

Ｂ

座

３

楼

邮 编：

５１８０５７

电子邮箱：

ｓｔｏｃｋ＠ｉｎｖｅｎｇｏ．ｃ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１７３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１６９３

本次聘任的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３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

附件

１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十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 即成为规范公

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

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对公司、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

件。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

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事、总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 即成为规范公

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

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

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

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经公

司董事会聘任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销

售总监、市场总监和董事会秘书。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经公

司董事会聘任的总裁、高级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董

事会秘书。

第六十六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全体董事、监

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六十六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全体董事、监

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 总裁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七十二条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

的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第七十二条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

的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第八十一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 非经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总经

理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

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八十一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 非经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总裁和

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

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九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不设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

……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

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１／２

。

第九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不设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

……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

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１／２

。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技术总监、销售总监、市场总监等高级管

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五）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

经理的工作；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

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高级副总裁、财务

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

事项；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

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技术总监、销售总监、市场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总裁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总裁、高级副总裁、财务负

责人及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经理每届任期三年， 总经理连

聘可以连任。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裁每届任期三年， 总裁连聘可

以连任。

第一百三十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

权：

（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销售总监及市场总监；

……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三十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高级副总

裁、财务负责人；

……

总裁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三十一条 总经理应制订总经理工作细则，

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三十一条 总裁应制订总裁工作细则，报董

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三十二条 总经理工作细则包括下列内容：

（一）总经理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加的人

员；

（二）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具体的

职责及其分工；

第一百三十二条 总裁工作细则包括下列内容：

（一）总裁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加的人

员；

（二）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具体的职

责及其分工；

第一百三十三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

辞职。有关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经理

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三条 总裁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

职。 有关总裁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经理与公

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四条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

销售总监、市场总监作为总经理的助手，根据总经

理的指示负责分管工作，对总经理负责并在职责范

围内签发有关的业务文件。

总经理不能履行职权时，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技术总监、销售总监、市场总监可受总经理委托代

行总经理职权。

第一百三十四条 高级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作为总

裁的助手，根据总裁的指示负责分管工作，对总裁负

责并在职责范围内签发有关的业务文件。

总裁不能履行职权时，高级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可受总裁委托代行总裁职权。

第一百三十七条 本章程第九十六条关于不得担任

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

事。

第一百三十七条 本章程第九十六条关于不得担任

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董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附件：

２

：高级副总裁简历

吕宏，男，

１９６８

年生，会计学硕士，

ＥＭＢＡ

，注册会计师。曾任职于合肥市审计局、深圳笔架山会所、深圳市

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石岩投资管理公司等单位，历任财务经理、财务总监等职务，

２００１

年至今任职于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吕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４

，

３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４％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成世毅，男，

１９６２

年生，工学学士。曾任职于兰州铁路局兰西车辆段，

１９９９

年至今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铁路事业部总经理。

成世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顾清，男，

１９７３

年生，工学学士及硕士，

ＥＭＢＡ

。曾任职于北京中钞同方智能卡有限公司、清华同方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亚仕同方科技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事业部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职于深圳市

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烟酒事业部总经理。

顾清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１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陈光珠，女，

１９６５

年生，工学学士，

ＥＭＢＡ

。曾任职于武汉市

７１０

厂研究所、

８９７４８

部队技术室，

１９９９

年至

今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运营总监。

陈光珠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

，

４３３

，

３６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７１％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徐玉锁先生

为夫妻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琼芳，女，

１９６３

年生，中级工程师，工学学士，

ＥＭＢＡ

。曾任职于化工部第四设计院、深圳市石化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通用精细有限有机硅有限公司，历任项目经理、工程师、企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

务，

２００８

年至今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杨琼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附件

３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徐浪，男，

１９７６

年生，工学学士。曾任职于深圳飞通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重庆通盛实业集团，历任投资

管理部经理、战略投资部部长等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今任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

司证券部副经理。

徐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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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2-00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1

日收到法人股东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雅戈尔

"

）的通知，截止

2012

年

3

月

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盘，雅戈尔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减持本公司股份

29,7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3%

。本次减持股份前，雅戈尔持有本公司

249,

5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65%

；本次减持股份后，雅戈尔持有本公司

219,8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7.62%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9,300,000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70,500,000

股。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621

证券简称：大连三垒 公告编号：

2012-006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相关主管

部门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近日公司收到了由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大连市财政局、辽

宁省大连市国家税务局、大连市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公布大连市

2011

年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结果

的通知》（大科高发

[2012]6

号）， 认定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F201121200002

，发证日期：

201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将根据大连市科技局、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相关

文件及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税手续，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连续三年（即

2011

年、

2012

年和

2013

年）继续享

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625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6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1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10

：

00

；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机械工业区公司会议室；

5

、 会议召开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2012

年

2

月

14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7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郑玉英女士；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含其代理人，下同）共

8

人，代表股份

49389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63.86%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49389300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冯艾、黄丽芬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5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以传真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充分讨论，对相关议案作

出表决如下：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生水实业有限公司收购上海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上海生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9%

的股权和上海加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0%

股权。其中：上海生水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4,284,682.53

元， 以此决定收购价款为

14,284,

682.53×99%=14,141,835.70

元； 上海加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

000,958.33

元， 以此决定收购价款为

3,000,958.33×90%=2,700,862.50

元。

2

项收购价款合计总金额为

16,

842,698.20

元 （详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收购资产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6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1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

52%

，以下简称：远大物产）的

控股子公司浙江生水实业有限公司（远大物产持股

60%

，以下简称：浙江生水），收购上海生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生水投资）持有的上海生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生水投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生水国贸）

99%

的股权和上海加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生水投资持股

90%

、上海生水国贸持股

10%

，以下简称：上海加泉国贸）

90%

股权，收购价款合计总金额为人民币

16,842,698.20

元。

本次交易须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签署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实施。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收购

股权事项。其中：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交易不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的名称：上海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注册地和办公

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

1528

弄

18

号

168

室，法定代表人：俞晓君，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营

业执照号：

310115001847360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以及金属材料、冶金炉

料、矿产品、化工产品、橡胶制品、贵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贸易。该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自然

人俞晓君先生持股

60%

，自然人范晓波女士持股

40%

。

2

、上海生水投资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上海生水国贸基本情况：

上海生水国贸为上海生水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

人民币，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69

号

2101

室，法定代表人为俞晓君，公司的经营范围：金属材料、

冶金材料、矿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金银及饰品、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

藏，凭许可证经营）的批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

"

天衡审字（

2012

）

011

号

"

《审计报告》，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4,173,860.29

元、负债总额

-110,822.24

元、应收

款项总额

0

元、预付账款总额

8,710,000.00

元（因采购合同取消，该笔预付账款已经于

2012

年

1

月

9

日全

部收回）、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元、净资产

14,284,682.53

元；

2011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

12,553,924.15

元、

营业利润

-715,317.47

元、净利润

-715,317.47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95,301.17

元。

2

、上海加泉国贸基本情况

上海加泉国贸为上海生水投资的控股子公司 （上海生水投资持股

90%

、 上海生水国贸持股

10%

），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人民币（按照该公司章程分期到款的规定，目前实收资

本到位

300

万元，为注册资本的

20%

，其中：上海生水投资实际出资

270

万元、上海生水国贸实际出资

30

万元），住所为上海洋山保税港区业盛路

188

号洋山国贸大厦

A-432

室，法定代表人为辛显坤，公司的经营

范围：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港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保税港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金属材料、

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普通机械设备、电

视、电子产品的销售，塑料原料的批发、仓储业务，投资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纪贸易咨询

（以上咨询除经纪），企业营销策划，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及转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及转口的货物和技术）。

持有上海加泉国贸

10%

股权的上海生水国贸已经书面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

"

天衡审字（

2012

）

012

号

"

《审计报告》，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000,958.33

元、负债总额

0

元、应收款项总额

0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元、净资产

3,000,958.33

元；

2011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

0

元、营业利润

958.33

元、净利润

958.33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8.33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为

16,842,698.20

元，其中收购上海生水投资持有的上海生水国贸

99%

股权的

成交金额为

14,141,835.70

元、收购上海生水投资持有的上海加泉国贸

90%

股权的成交金额为

2,700,862.50

元，浙江生水以现金方式支付收购价款，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上

海生水投资。

2

、本次交易须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自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3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

天衡审字（

2012

）

011

号

"

《审计报告》，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生水国贸的净资产为

14,284,682.53

元， 以此确定收购上海生水投资持有的上海生水国贸

99%

股权

的交易价格为

14,284,682.53×99%=14,141,835.70

元；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

天衡审字

（

2012

）

012

号

"

《审计报告》，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加泉国贸的净资产为

3,000,958.33

元，以此确定收

购上海生水投资持有的上海加泉国贸

9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000,958.33×90%=2,700,862.50

元。 上述

2

项股权收购合计交易价格总金额为

16,842,698.20

元。

4

、本次交易所需支付的款项，由浙江生水以自有资金支付。

5

、本次交易双方协助标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生效后

30

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手续。

6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生水国贸的股东为：浙江生水持股

99%

、上海生水投资持股

1%

，上海加泉国

贸的的股东为：浙江生水持股

90%

、上海生水国贸持股

10%

。

7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生水投资不再开展与浙江生水同种类型的业务，转成投资控股平台公司。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有效避免上海生水投资与浙江生水因同业竞争所带来的风险。上海生水投资的上述

2

家子公司，其经营

范围与浙江生水基本一致， 由浙江生水收购并控股后， 上海生水投资不再开展与浙江生水同种类型的业

务，从而达到避免同业竞争风险的目的。

2

、出于国际贸易的多样性和贸易手法的完整性考虑。上海生水国贸是从事一般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

的企业，上海加泉国贸是在上海洋山港保税区注册的企业，从事转口、保税业务。这样的设置，可使浙江生

水在面对诸如汇率、关税、行情变化时有多种贸易形式的选择，规避经营风险，保证市场销售份额。

3

、统一

"

生水

"

品牌的需要。浙江生水成立后，

"

生水

"

将做为远大物产项下的又一经营品牌，随着公司业

务的开展，其业务模式以及成长性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在贸易领域先行保有名号和品牌。

4

、贸易融资的需要。浙江生水贸易业务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机构的

"

贸易融资

"

，多个贸易

平台、多个内部贸易环节，可以争取到多个贸易融资渠道。

本次交易可以避免同业竞争风险，进一步理顺业务关系，统一

"

生水

"

经营品牌，更好融入远大物产的

经营体系，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在华东地区的战略布局，促进公司在贸易领域进一步做大做强。

六、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书。

3．

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10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入选首批国家循环经济

教育示范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国家旅游局近日下发的

"

关于确定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

9

家单位为首批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的复函

"

（发改环资

[2012]341

号）

,

深圳市格林美高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荆门格林美

"

）

被确定为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期为

5

年，自

2012

年初至

2016

年底。

此次入选表明社会各界对格林美开展循环产业的认同和肯定，公司将以宣传循环经济理念为核心，健全

软硬件设施，建立高效的服务团队，认真履行循环经济宣传教育职能，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二日


